
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誠徵教師公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日期：109年 7月 21日 

擬聘單位：社會工作學系 

 專 任   職 

 

 

 

  稱 

■  教         授 擬 

徵 

聘 

名 

額 

進修學士班兼任：

數名 

 
 兼 任 ■  副    教   授 

■ 進修學士班兼任   ■  助  理  教  授 

 
碩 士 在 職 

專 班 
■  講         師 

所 需 

 

 

資 格 條 件 
（符合右側資格條件之一） 

※以講師(含)以上職級教師聘任： 

(1)具有國內外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相關系所博士學位。 

(2)具有講師以上證書。 

※以講師級(含)以上專業技術人員聘任： 

(1)應從事與社會工作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，具有特

殊造詣或成就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，其年限得酌減最多

三年。 

應 具 專 長 

教授課程：「社會倡議與社會運動」、「性格心理學」、「優勢觀

點與社會工作」、「社會工作與法律」 

 (臺北校區平日夜間或週六授課)。 

應 檢 附 之 

 

文 件 及 著 作 

1. 新聘教師申請書（專技者請填專技申請書）。 

2. 最高學歷學位證書影本（如係外國學、經歷者，請附中譯

本，並須經由駐外單位認證證明。另附國外修業情形一覽

表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證明之個人出入境紀錄，並請

附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。已具擬

聘等級之教師證書者，外國學歷證件得免附中譯本及駐外

單位驗證證明，並免附國外學歷成績證明、出入境紀錄及

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。如有應屆畢業尚

未取得學位證書之情形，須於本校審議前提出臨時學位證

明，並於報到前取得學位證書) 

3. 履歷表（含專長學科及開授課程）及個人著作目錄各壹份。 

4. 專門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（專技者請填作品、特殊造詣

一覽表）及最高學歷論文與最近五年內出版之學術著作各

壹份。 

5. 碩、博士修課成績各壹份。 

6. 經歷證件影本。 

7. 教師證書影本(無則免附)。 

8. 身分證或護照影本。 

以上各項證件恕不退件。相關表格可至本系網站下載：

http://www.sw.ntpu.edu.tw/index.php?option=module&la

ng=cht&task=pageinfo&id=4264&index=2 

申請截止日期 109年 8月 26日（郵戳為憑） 



起聘日期 110年 2月 1日 

單位聯絡人 

聯絡人：許仰德 行政秘書 
電話：02-86741111＃67013 
傳真：02-2673-7262 
E-mail：sw@gm.ntpu.edu.tw 

備註 

一、有意申請者請依申請截止日期（以郵戳為憑）檢附有關
資料文件郵寄至「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，國立臺
北大學人事室收」【請註明社會工作學系及應徵者姓名，應徵
進修學士班兼任。】。 
二、合者約談，恕不退件。 

 

 


